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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2有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3有具体复议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法定行政复议范围


5未超申请期限、未向法院起诉








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并提出审查申请





变更





确认违法





撤销





维持





限期履行





申请





口头申请





书面申请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


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5日内通知申请人限期补正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审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送达不予受理决定书。





受理





除外，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即为受理,7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书副本及提交答复通知书





符合法定条件但不属本机关管辖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权机关提请或按规定转送。





可决定是否停止执行


具体行政行为





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副本及提交答复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依据材料。





采取书面审查、实地调查、听证等方式





对具体行政行为（不履行职责）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查





审查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处理





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审查发现受理不当的，适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8条规定





经复议机关审查或同意后，行政复议终止





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情况复杂可延长30日）





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或者有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2条规定情形的          





决定





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0条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





可作出赔偿决定或者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作出复议决定、送达文书









